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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68）

委任聯席公司秘書

參照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i) 2008年12月15日有關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酌情批准張學舉先生擔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之公告；及 (ii) 2011年6月
16日有關，當中包括，有條件地委任聯席公司秘書之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1年7月28日，本公司已獲聯交所確認，張學舉
先生與張瑞祥先生各自具備擔任公司秘書之相關經驗並符合聯交所證劵上市規則第8.17(3)及
19A.16條之要求。

張瑞祥先生被委任為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於2011年8月1日起正式生效，任期為三年。由
2011年8月1日開始，張學舉先生與張瑞祥先生共同擔任本公司的聯席公司秘書。

承董事會命
青島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張學舉  張瑞祥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青島
2011年 8月1日

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的董事：

執行董事： 金志國先生（董事長），王帆先生（副董事長），孫明波先生，姜宏女
士、孫玉國先生

非執行董事： 山崎史雄先生，陳志程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學政先生、趙昌文先生、吳曉波先生、馬海濤先生


